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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6 月 24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

34 号） 

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鉴证师注册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国务院对确需保

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与管理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审批机关。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初审机关。 

第四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，由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向所在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，初审机关提出初审意见

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

证师注册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。 

第五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取得《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》； 

（二）在价格鉴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价格鉴证类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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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。 

第六条 凡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，或有下

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注册： 

（一）受刑事处罚，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价格

鉴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； 

（二）在价格鉴证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

职以上处分，自处罚、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之

日止不满两年的； 

（三）提供虚假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材料的； 

（四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其他

情况。 

第七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，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： 

（一）填写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

许可事项申请表（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）》； 

（二）《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》； 

（三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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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

表（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）》详见附件。 

第八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备，符合本

办法规定要求的，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申

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初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材

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

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初审机构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的申请，

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

第九条 初审机关应当自其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申请之

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

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。二十个工作日

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个

工作日，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，应当自作

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的价格鉴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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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执业资格证书上进行注册，并将注册后的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

证书送达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书面决定的，应

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

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

第十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。持证者需继续执业的，

应在有效期满前三十天到注册初审机关申请办理再次注册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登记内容变更的，须及时到注册机

关办理变更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依据、条件、

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。准

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管

理监督，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。注册价格鉴证

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国家发展改革委注销其价格鉴证师注册，

并在指定的媒体公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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